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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溪市红塔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关于批准红塔区2024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  议
（2024年12月17日玉溪市红塔区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）

玉溪市红塔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，听取了区财政局受区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《关于红塔区2024年地方财政预算调整方案（草案）的报告》，审查了区人民政府提出的2024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。会议同意区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《关于红塔区2024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（草案）的审查结果报告》，决定批准红塔区2024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。


玉溪市红塔区人大常委会

2024年12月17日
 (
— 
1
 —
)

玉溪市红塔区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
关于红塔区2024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（草案）的审查结果报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云南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》及区人大常委会2024年工作安排，预算工委在对2024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（草案）进行初步审查的基础上，组织部分区人大代表、预算审查咨询专家对预算调整草案进行了联合审查，并将审查意见反馈财政部门。区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于10月17日召开全体会议，对预算调整草案作了进一步审查，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：
一、年初预算安排情况
经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批准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5,612万元，支出331,385万元；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72,611万元，支出241,402万元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1,123万元，支出1,565万元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208,838万元，支出174,633万元。
二、财政预算调整方案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
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整为180,300万元，比年初预算增加4,688万元，增长2.7%；比上年增加8,142万元，增长4.7%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为343,224万元，比年初预算增加11,839万元，增长3.6%，比上年增加21,491万元，增长6.7%。
平衡情况：按照现行省对市、市对区财政体制计算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0,300万元，转移性收入176,784万元，上年结转收入17,617万元，调入资金48,500万元，债务转贷收入2,860万元，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,204万元，收入总计427,265万元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43,224万元，上解支出54,172万元，债务还本支出2,860万元，调出资金25,526万元，支出总计425,782万元，年终结余1,483万元。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
政府性基金收入调整为173,578万元，比年初预算增加967万元，增长0.6%，比上年增加141,320万元，增长438.1%。政府性基金支出调整为262,949万元，比年初增加21,547万元，增长8.9%，比上年增加117,366万元，增长80.6%。
平衡情况：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完成173,578万元，转移性收入43,600万元，上年结余23,756万元，债务转贷收入133,200万元，调入资金25,526万元，收入合计399,660万元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262,949万元，上解支出5,913万元，债务还本支出65,760万元，支出合计334,622万元，年终结余65,038万元。
（三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
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调整为48,558万元，比年初预算增加47,435万元，增长42.2倍，比上年增加36,781万元，增长3.1倍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调整为395万元，比年初预算减少1,170万元，下降74.8%，比上年增加53万元，增长15.5%。
平衡情况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完成48,558万元，上级补助229万元，上年结余213万元，收入总计49,000万元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395万元，调出资金48,500万元，年终结余105万元。
（四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
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调整为208,817万元，比年初预算数减少21万元、下降0.01%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调整为162,706万元，比预算数减少11,927万元，下降6.8%。
平衡情况：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完成208,817万元，上级补助收入97,923万元，上年结余81,998万元，收入总计388,738万元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预计完成162,706万元，上解上级支出121,561万元，支出合计284,267万元，年终滚存结余104,471万元。
（五）债务调整事项
2024年，年初预算编报债券转贷收入106,220万元，主要是：再融资一般债券转贷收入2,860万元，新增专项债券转贷收入100,000万元，再融资专项债券转贷收入3,360万元。
调整情况：新增专项债券转贷收入71,500万元，比年初预算减少28,500万元，下降28.5%；再融资专项债券转贷收入65,060万元，比年初预算增加61,700万元，增长183.6%。
三、意见建议
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，2024年以来，区人民政府及其财政等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、市、区委工作要求，强化收支预算管理，有力保障重点领域资金需求，切实兜牢“三保”底线，财政运行总体平稳。区人民政府提出的2024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和《云南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》等规定，符合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，调整方案总体可行。财政经济委员会建议本次常委会批准区人民政府提出的2024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。
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，2024年财政预算调整工作中仍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，主要是：财政收支矛盾依然突出，“三保”保障压力较大；预算编制不精准，部分指标调整幅度过大；债务风险不容忽视，化债力度有待加强等。
为进一步加强财政预算管理工作，财政经济委员会建议：
（一）狠抓组织收入，兜牢“三保”底线。一是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实施税费优惠政策的决策部署，确保税费优惠政策落地见效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。二是要依法依规组织财政收入，严格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征管，确保实现收入预期。积极向上争取资金及政策支持，加大存量资金、资产、资源盘活力度，对储备土地实行精细化管理，提高土地利用效益。三是要加强财力统筹、优化支出结构，坚持“三保”支出在财政支出的优先地位，强化“三保”支出保障责任，统筹使用好本级组织收入和上级转移支付，切实保障“三保”需求。
（二）科学编制预算，加强资金监管。一是要严格按照本次常委会会议批准的预算调整方案组织实施，督促预算调整项目落地落实，尽快形成实物量支出，实现项目进度和预算执行同步，确保实现预期目标。科学研判财政收支情况，提高预算编制的精准性，避免预算收支调整过大。二是要牢固树立“过紧日子”的思想，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和非急需、非刚性支出，加强对“三公经费”和一般性行政支出资金的监管，确保资金花在“刀刃”上。三是要不断健全库款运行监测机制，实时跟踪资金分配、拨付、使用情况，确保预算执行及时到位，财政资金安全高效使用。
（三）重视债务管理，防范财政风险。一是要严格落实债务限额管理，将所有政府债务纳入限额并分类纳入预算管理。规范融资举债“前门”，对政府债务实行规模和成本“双控”，严格在债务限额内通过申报发行政府债券规范举债。二是要围绕区委、区政府重点工作安排部署及重大项目资金需求，积极谋划争取新增债券资金，切实抓好项目前期、项目储备、项目申报等工作。三是要树牢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，坚决制止违规举债融资行为，稳妥化解存量债务，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。
（四）强化绩效管理，加大审计力度。一是要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体系，指导各预算单位对预算执行、政策落实、绩效目标实现程度等实施动态跟踪，切实做到“花钱必问效，无效必问责”。二是要加大审计监督力度，审计部门要有重点地对重点领域、重点部门、重点资金进行跟踪延伸审计，督促相关部门抓紧抓实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，按时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，建立健全审计与监察机关、财政等部门协调联动机制，强化结果运用。
以上报告，请予审议。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主送：区人民政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抄送：区委、区政协、区监委、区法院、区检察院，区委和区级
      国家机关各部委办局、人民团体、事业单位。         
玉溪市红塔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     2024年12月17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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